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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
正案相继通过。
其中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这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它对提高我国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素质，确保司法公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211”全国重点大学，以拥有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法学学科见长
。
其法学师资队伍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法学家。
他们不仅是法学教育园地的出色耕耘者，也是国家立法和司法战线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积累了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的丰富经验，取得了大量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行以来，我校专家学者在参与司法考试的制度建设和题库建设中作出了许多贡
献，同时在司法考试教育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此期间，我校不仅有一批长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题库建设和考题命制的权威专家，也涌现了众多在
国家司法考试培训中经验丰富和业绩突出的名师，形成了强大的司法考试研究阵容和师资团队。
    2005年，我校成立了中国高校首家司法考试学院。
该院本着教学、科研和培训一体化的宗旨，承担着为在校学生和社会考生提供司法考试培训的任务。
司法考试学院成立后，选拔了一批司法考试方面的权威专家或名师，精心编写了中国政法大学《司法
考试全科辅导纲要》。
在此基础上，根据司法考试的特点及广大备考人员的要求，修订为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司法考试辅导
用书》(共六册)和《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解析》(上下册)，作为校内学生司法考试课程教学及对社
会培训的专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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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彭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他编写的《合同法》一书获教育部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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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物权的公示（一）不动产登记1.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物权法》第9条）。
如在某地发现地下石油，无须进行产权登记。
2.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
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物权法》第10条）。
不动产的登记地，在不动产的所在地，但动产登记比较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物权法
》第11条）。
农村宅基地等的“四至”，就是讲的“界址”。
4.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1）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2）就有关登记
事项询问申请人；（3）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
以实地查看（《物权法》第12条）。
“实地查看”属于实质审查。
是否实地审查，由登记机构决定。
5.登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1）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2）以年检等名义进行重复登记；（3）
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物权法》第13条）。
禁止上述行为，目的是防止加重申请登记人的负担。
6.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
效力（《物权法》第14条）。
是“记载生效”，不是“发证生效”。
7.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
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法》第15条）。
此条是关于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相分离的规定（效力分离原则）。
非常重要，是理解《物权法》的一个枢纽。
例如，甲方卖给乙方一套房屋。
双方在9月1日签订了合同。
在9月20日办理了过户登记（物权登记）。
双方的债权合同在9月1日生效，物权（房屋所有权）在9月20日登记后转给乙方。
再如，3月1日，甲与乙签订不动产抵押合同：3月5日办理了抵押权设立登记。
合同于何时成立，抵押权何时设立？
依据《物权法》第15条，不动产抵押合同（负担行为、债权合同）于3月1日成立生效。
不动产抵押权于3月5日登记后设立。
8.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物权法》第16条）。
这是不动产公示原则效力的体现。
9.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
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物权法》第17条）。
登记簿，优于产权证。
10.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物权法》第18条）。
“权利人”，如产权证书载明的人，“利害关系人”，如要从权利人那儿买房的人等。
11.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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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
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15日内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物权法》第19条）。
（1）申请更正登记的，有两类人，即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
权利人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人。
申请异议登记的人是利害关系人。
（2）更正登记，一是权利人书面同意；二是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
二者有其一即可。
（3）异议登记是一种临时登记。
（4）变更登记、异议登记不仅包括房屋，还包括其他不动产。
（5）异议登记可构成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
比如，甲无理申请异议登记，使权利人乙丧失了某项现实的利益，乙有权请求赔偿。
（6）异议登记暂时排除了不动产登记的公示效力，也排除了第三人就该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可能。
就在异议登记期间（包含诉讼期间）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而言，为效力待定。
（7）在诉讼期间，异议登记一直有效。
（8）15天的规定要记忆。
12.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
申请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3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物权法》第20条）。
预告登记，是为保全将来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请求权而进行的登记。
其特点是：（1）预告登记所登记的，不是现实物权登记，而是为了将来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请求权的
登记，使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预告”二字，从此而来）。
未经登记的请求权只有债权的效力。
其他不动产登记都是现实物权的登记。
（2）预告登记是为了限制出卖人或者出让人的处分权。
比如，开发公司卖给张某一套期房，在取得房屋所有权之前，就办理了登记，这个登记就是预告登记
。
张某的请求权因预告登记取得了物权的排他效力，具有对世性。
开发公司将房屋卖给第三人、抵押给第三人等违反预告登记的行为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3）预告登记有自动失效制度。
13.一个不动产上有两个以上物权的，一个物权变更或者抛弃，不影响其他物权的效力。
例如，一座房屋被抵押。
该房屋有主人的所有权、债权人的抵押权（抵押权人必为债权人），当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化时（如
因继承发生变化），抵押权则不受影响。
14.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物权法》第21条）。
登记错误的责任太重了。
15.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额的比例收取。
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物权法》第22条）。
“按件收费制”，加“三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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